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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中规定：“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，

其下属分公司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董事会讨论

决定，由董事长签字才能生效。”1998年4月，津心有色金属

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军未经董事会讨论通过，擅自以公司

的名义，任命卢侯为下属物资供销分公司的经理，该分公司

是1997年4月设立的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1998年7月12日，

卢侯持该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法人授权证明书，与该市工商

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，金额120万元，期限为6个月

。由于该公司经营管理不善，到1999年1月贷款到期时，只能

偿还20万元，市工商银行找到津心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，

要求其承担物资供销分公司的贷款债务。后者以对卢候的任

命不符合章程的规定为由，拒绝了工商银行请求。另外该公

司董事会发现，葛军在申请一项非职务发明专利成功后，

于1998年6月25日与公司的几位副总经理协商，将该专利在S

市的实施权转让给津心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，葛军之妻李

丽和津心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单独使用该项专利，S市以外

的地区葛军有权再行转让；葛军负责解决专利实施中的所有

技术问题，在专利技术形成产品，并取得经济效益以后，津

心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每年从产品销售额中提取5%，以现

金形式支付给葛军。[问题]（1）葛军未经董事会讨论通过，

擅自以公司的名义，任命卢侯为下属物资供销分公司的经理

的行为是否有效？为什么？（2）卢侯与该市工商银行签订的



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否有效？为什么？（3）津心有色金属股

份有限公司对工商银行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？为什么？（4）

葛军和津心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

是否有效？为什么？ [正确答案] 关于公司章程效力，公司章

程作为公司这一社会团体的自治法规，只能对公司本身、股

东、董事、经理等内部人员具有约束力，而不能对抗善意第

三人。《公司法》禁止公司董事、经理与公司进行交易，主

要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。董事、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

股东会同意外，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。 董事

、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有效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：第一，

应征得其他董事的同意，如果进行表决，该董事不得参加。

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，则应征得多数股东的同意。如果该董

事参加会议并投赞成票是达到法定人数和董事会形成决议的

必要条件，则合同是可撤销的；如果从合同中获利的董事对

董事会施加不正当的影响，促使董事会同意这项交易，那么

，即使他没有参加表决，合同也是可以撤销的。第二，公司

董事、经理和公司签订合同时，不应再代表公司，而应由公

司的其他负责人代表公司签订。第三，合同本身应该是公平

合理的，如果交易显失公平，合同条件明显不利于公司，则

该合同是可撤销的，欺诈、浪费公司财产或者乘人之危等情

节也将导致合同可撤销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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